北京市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摄影师竞赛标准

1、 竞赛目的
为了激发本市残疾人的摄影兴趣，鼓励他们自立、自强和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为给残疾人摄影从业者及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才艺展示、互相交流和互相学习的平台，以此促进本市残疾人职业技能教育事业的发展，特举办此赛事。
为了确保此次赛事公平、公正、有序地进行，使选手充分发挥技艺水平，结合残疾人的实际能力和特点，特制定本标准。
二、竞赛时限
试题一：5分钟，试题二：6分钟。
三、竞赛任务

竞赛设人像摄影和静物摄影两项实操赛项，试题难度参照摄影师国家职业标准二级（技师）标准。两个赛项各50分，总成绩为100分。两项之和为选手总成绩，以此排序名次。总成绩相同，人像摄影优先；人像摄影成绩相同，用时少者优先，无并列名次。 

实操竞赛部分100分，权重100%。
实操试题分为A、B卷，赛前由主管部门二卷选一，最终确定具体试卷。

A卷  摄影师竞赛试题
试题一、室内女青年剪影艺术照   50分（景别不限）
试题二、“丰收乐”为主题——玉米静物照   50分
B卷  摄影师竞赛试题
试题一、室内黑白高调女青年艺术照   50分（景别不限）

试题二、玻璃酒杯静物照   50分（暗线条效果）
四、评分标准

A卷
试题一、室内女青年剪影艺术照（景别不限）

1．本题分值：50分
2．操作时限：5分钟
3．评分标准：

①拍摄1张影室女青年剪影艺术照，特写、近景、中景均可,作品要紧扣赛题；

②影像人物轮廓鲜明，影像清晰；

③造型新颖、美观，富有创意；

④用光考究，构图严谨；

⑤相机设置合理；

⑥影像技术品质优良，无明显技术瑕疵。

能够塑造生动、活泼并具有较强形式美感的艺术形象。

试题二、“丰收乐”为主题——玉米静物照

1．本题分值：50分

2．操作时限：6分钟

3．评分标准：

①拍摄1张“丰收乐”为主题的玉米静物照，玉米数量不限，作品要紧扣赛题；

②主题鲜明，主体突出；

③构思巧妙，创意新颖；

④画面组合紧凑，美观，构图严谨；

⑤用光考究，主次分明；

⑥相机设置合理；

⑦影像技术品质优良，无明显技术瑕疵。

能够创造具有一定艺术感染力的静物作品。
B卷
试题一、室内黑白高调女青年艺术照（景别不限）

1．本题分值：50分
2．操作时限：5分钟
3．评分标准：

①拍摄1张室内黑白高调女青年艺术照，特写、近景、中景均可，作品要紧扣赛题；

②造型新颖、美观，作品富有创意；

③人物神态自然，形体舒展、活泼，形神兼备；

④画面影调淡雅、清新，用光考究；

⑤构图严谨；

⑥相机设置合理；

⑦影像技术品质优良，无明显技术瑕疵。

作品明快、清新，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试题二、玻璃酒杯静物照（暗线条效果）

1．本题分值：50分

2．操作时限：6分钟

3．评分标准：

①拍摄1张暗线条效果的玻璃酒杯静物照，酒杯2至5个均可，作品要紧扣赛题；
②主题鲜明，主体突出；

③构思巧妙，创意新颖；

④画面组合紧凑，美观，构图严谨；

⑤用光考究，主次分明；

⑥充分表现玻璃器皿的形态、质感；

⑦相机设置合理；

⑧影像技术品质优良，无明显技术瑕疵。

作品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具有较高艺术品位。
五、设备和工具材料
（一）考场准备
A卷
试题一、室内女青年剪影艺术照（景别不限）
	相机及

配件
	名称
	数量

	
	数码单反相机  佳能5D
	1台

	
	100mm微距镜头（百微）
	1支

	
	储存卡2G以上
	2块

	
	配套锂电池（充足电）
	2块

	
	配套电池充电器
	1件

	
	三脚架
	1支

	灯具及配备
	配有柔光箱、遮光罩的影室闪光灯
	3支以上

	
	引闪器
	2个

	背景及

道具
	2.5×3m白色背景
	1块

	
	座椅
	1把

	模特
	女青年模特，着深色紧身服装，淡妆、盘头
	1人


试题二、“丰收乐”为主题——玉米静物照

	相机及

配件
	名称
	数量

	
	数码单反相机  佳能5D
	1台

	
	100mm微距镜头（百微）
	1支

	
	储存卡2G以上
	2块

	
	配套锂电池（充足电）
	2块

	
	白色反光板
	1块

	
	三脚架
	1支

	灯具及

配备
	配有柔光箱、遮光罩的影室闪光灯
	3支以上

	
	引闪器
	2个

	翻拍工具及物品
	0.8×1.2m翻拍台
	1个

	
	深色背景
	1块

	
	带青皮玉米
	10个


B卷

试题一、室内黑白高调女青年艺术照（景别不限）

	相机及

配件
	名称
	数量

	
	数码单反相机  佳能5D
	1台

	
	100mm微距镜头（百微）
	1支

	
	储存卡2G以上
	2块

	
	配套锂电池（充足电）
	2块

	
	配套电池充电器
	1件

	
	三脚架
	1支

	灯具及配备
	配有柔光箱、遮光罩的影室闪光灯
	4支以上

	
	引闪器
	2个

	背景及

道具
	2.5×3m白色背景
	1块

	
	座椅
	1把

	模特
	女青年模特，着白色服装、淡妆
	1人


试题二、玻璃酒杯静物照（暗线条效果）

	相机及

配件
	名称
	数量

	
	数码单反相机  佳能5D
	1台

	
	100mm微距镜头（百微）
	1支

	
	储存卡2G以上
	2块

	
	配套锂电池（充足电）
	2块

	
	三脚架
	1支

	灯具及

配备
	配有柔光箱、遮光罩的影室闪光灯
	3支以上

	
	引闪器
	2个

	翻拍工具及物品
	0.8×1.2m翻拍台
	1个

	
	白色背景
	1块

	
	玻璃酒杯
	5个


其他准备：
1．计算机1台、计算器2台、签字笔5支、多用读卡器1个、计时表1件、桌椅2套、实操竞赛现场记录表2份、实操竞赛评分表4份、决赛总成绩表（或自动汇总和排序的电子表格）1份。

2．决赛总成绩表（或自动汇总和排序的电子表格）中“区县”、“参赛证号”、“姓名”等栏目中的内容请按参赛证顺序号的排序提前填写。

（二）考生准备

本人身份证、残疾人证、参赛证和能随身携带的实操自用的小道具。
六、注意事项
1．选手须自觉遵守赛场纪律，服从赛场领队、指挥、裁判、工作人员的统一调度和安排。
2．选手须持参赛证进入赛场，不得冒名顶替。竞赛按规定的排序有序进行，不得擅自交换比赛顺序。
3．选手须提前15分钟到达赛场，迟到超过15分钟取消比赛资格。
4．实操使用考场统一准备的照相机、镜头、灯具、背景、道具、服装、模特等，允许选手使用能随身携带的自备小道具。
5．选手不得改变模特的化妆和着装。
6．选手不得回放观看其他选手拍摄的图像，不得擅自进行图像删除。因个性化打算改变相机拍摄模式时，须征得裁判员同意后方可进行，拍摄完毕后要把相机设置归回初始状态。
7．人像摄影只允许拍摄一底，如打算拍摄副底须征得裁判同意后再拍摄，并以后拍图片作为参评作品的，每张副底扣10分。
8．静物摄影在规定时间内可拍摄3底，然后由选手自选其中1张作为参评作品，作品一经本人确定签字不得更改。
9．选手对赛事相关事宜如有疑问，由本赛区领队代为向竞赛委员会反映。
10．选手进入实操赛场后开始计时，每超时1分钟，扣除单项成绩10分，超过规定赛时一倍的，要终止比赛，并记为0分。
11．本规则解释权归本次大赛竞赛委员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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